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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电建设项目推行限额设计的若干意见 

（电力工业部 1997 年 2 月 3 日发布 电电规[1997]75 号） 

为贯彻“安全、可靠、经济、适用、符合国情”的电力建设

方针，实现限额设计、合期工程、控制造价、达标投产目标，必

须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，招投标制和工程建设监理制，其中关键

是项目法人责任制。推行限额设计是项目法人责任制的一个重要

组成部分，控制工程造价的有效手段，电力建设项目必须推行限

额设计。 

一、加强火电建设项目限额设计的全过程管理 

国家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书中静态投资估算是项目设

计的“限额”。 

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静态投资，按同水平年比较，原则上不

得超过批准的限额，特殊情况下，经论证也不得超出“限额”１

０％，否则应重做初步设计或重新报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书，

施工图总预算不应超过初步设计概算，逐步取消概算调整，实现

项目概算“静态控制，动态管理”，切实解决工程超概算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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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火电建设项目限额设计的全过程管理，即在项目决策阶

段要认真做好项目优化工作和投资估算的确定；在项目准备和建

设阶段，必须反复优化，进行“限额设计”；并严格按限额设计

原则进行管理。 

项目法人和承担项目可行性研究、设计的单位是执行限额设

计的主要责任单位。项目法人必须在电力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中，

认真执行限额设计有关规定，组织协调好与项目限额设计有关的

各项工作。这是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和前提，必须下大力气把关。 

二、认真确定可行性研究的投资估算 

为保证项目投资估算的科学性和真实性，使其经济合理，要

做好以下各项工作： 

（１）项目法人应给予设计单位合理设计工期并及时支付勘

测设计费用。一般单机３００ＭＷ～６００ＭＷ级的项目需８～

１０个月（含勘测４个月）。 

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要对项目可行性研究勘测设计费用标准做

科学合理的调整，前期工作统筹费首先要满足项目可行性研究的

勘测设计费用，积极推行前期工作成果商品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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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项目可行性研究要达到国家和行业现行规定的深度要

求。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重点是落实厂址条件，加深与厂址密切

相关问题的研究，如煤源与煤质、除灰、水源、交通运输、地震

地质与地基处理、环境保护、接入系统等。要加深方案优化的深

度，使推荐方案经济、合理、切实可行。技术标准应符合国家、

电力部、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颁发的现行有关规程、规范和规定。

项目工程量要有充分依据，主厂房部分应参照电力规划设计总院

审定的３００ＭＷ、６００ＭＷ各型机组的参考设计，如拟变更

应进行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。 

（３）严肃进行项目的经济评价优化工作，使其真正成为项

目决策的依据。 

进行项目经济评价时除投资估算必须量准价实外，还要求所

用的其他重要边界条件数据符合实际，重点是资金条件和煤价。 

资金条件应确实可信并有书面依据。如资本金的构成及各部

分的合法性，可能性，分利水平和方式；银行贷款利率、还贷方

式和年限。煤价的取定要有按统一规范提供的原始资料作为依据。 

项目经济评价得出的上网电价，应得到有关部门承诺后，项

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书才能报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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